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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内容

来宾市象州县碧桂
园旁的阿明修车店，每
天作业时使用风炮机，
噪声大，影响休息。该
修车店后面有一球场，
晚上19:00-23:00经常
有人踢球，伴有哨子声、
呐喊声，影响休息。

来宾市兴宾区凤凰
镇龙头村南面、东面各有
一养猪场，疑是气体未经
处理直接外排，很臭，半
夜都睡不着，整个村都受
到影响。

来宾市兴宾区世纪
星城周边摊贩在清洗摊
位时候，没有集中处理，
污水到处流，影响周边环
境。

来宾市兴宾区迁江
镇方进水库，之前承包商
在水库投下鸡粪，对水体
造成严重污染。经过多
年反映，地方政府、环保
部门也处理过，村民对处
理结果不满意，继续上
访。2021年，有 14名村
民因此被定为寻衅滋事
被当地拘留，希望督察此
事。

来宾市忻城县新圩
乡，在乡政府往县城方向
几百米有一制沙厂，洗沙
时产生的污泥、污水没有
经过处理直接排进红水
河，经常在节假日、夜间
作业。

来宾市兴宾区新兴
北路 491 号维都林场娱
乐室与乒乓球室中间道
路因路边排水沟堵塞，有
化粪池污水流出到路面，
臭味很浓，影响居民出行
与生活，至今三个月，曾
向12345投诉，住建与林
场相互推卸，至今未处
理。

来宾市兴宾区一桥、
二桥、三桥附近城市生活
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
红水河，污染水体，曾在

“红豆社区”投诉，未得到
有效处理。

来宾市象州县马坪
镇大佃村附近铁路施工
时，产生的粉尘造成附近
一百多亩沙糖桔果地欠
收，影响果树成长，曾与
村委、施工方沟通未能有
效解决。

来宾市忻城县新圩
乡幼儿园附近红水河边
有一制沙厂，挖坑存放物
料，半夜施工；洗沙废水
用管道直接排入红水河，
影响下游几个自来水厂
的饮用水安全，向村委与
乡政府反映，近两个月未
得到处理。

来宾市象州县碧桂
园小区一业主反映附近
阿明补胎店风炮补胎噪
声大；小区附近有一污水
沟直接排放生活污水，臭
味很浓；小区附近足球场
晚十点后有哨声，影响居
民生活。

来宾市忻城县红渡
镇渡江村西鲁屯村民黄
某某围院养猪养牛，臭味
很浓，蚊虫很多，陈年猪
牛粪未处理，附近居民生
活受到很大影响，曾向村
委反映，未处理。

来宾市兴宾区长梅
路 188 号汽修厂喷漆作
业气味浓重，影响周边居
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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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一）经查，举报线索提到的修车店实为象州阿明补胎银象路店，位于碧桂园小区的西北面，与碧桂园小区相隔一条
土路，距离碧桂园小区最近的居民楼约80米。该补胎店噪声主要为使用风炮机拆卸轮胎时产生，声音较大，持续时间约
1分钟，该店每天平均需要拆卸的轮胎有3至5个，营业时间为8：00-12：00、14：30-20：00。

（二）举报线索中提到的球场为五人制足球场，位于碧桂园小区的西北面，距离小区最近的居民楼约100米。产生
噪声的原因是象州县于2023年4月12日至5月18日举办“三月三”壮欢文化系列活动时使用此球场进行足球比赛，目
前赛事已结束。比赛期间，每晚进行两场比赛，比赛时间分别为19:30-20:45、21:00-22:15，大部分比赛都能按时结
束。不过由于部分比赛过程比较激烈，各参赛球队的啦啦队和到场观看比赛的球迷纷纷喝彩，产生了较大的噪声；且在
淘汰赛阶段出现加时赛，甚至点球大战的情况，比赛时间持续到23:10左右结束，对周边居民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

综上，举报线索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5月19日，兴宾区组织有关部门对群众投诉问题进行现场调查。
（一）凤凰镇龙头村南面的养殖场为来宾市兴宾区双望养殖场，距离村庄最近距离约950米，2019年 8月份开始建

设，2021年初改造成养猪场，并于2021年6月份开始投产养猪，目前建有2栋猪舍（约1400平方米），生猪存栏959头。
综合分析，该养殖场臭味来源一是养殖区和化粪池除臭频次少、益生菌投放量少，二是粪渣堆放处未进行任何除臭处
理，三是养殖场外北面的小坑塘内的粪污水散发出臭味。

（二）东面的养殖场为来宾市兴宾区曙光家庭农场，距离最近的居民房约为380米，建有栏舍1310平方米，现存栏生
猪约400头。该家庭农场处理粪污方式方法为场内所有的粪污水进入化粪池，化粪池满后进行农灌消纳或者进发酵棚
发酵，但因2023年 4月19日刮大风，钢架棚倒塌将堆粪池掩盖，无法使用。该家庭农场臭气处理方式为投喂益生菌和
除臭剂除臭，水帘吸附并通过抽风机外排臭气。由于离村庄较近，每当风向吹向村庄的时候，会闻到有臭味。

综上，举报线索反映情况属实。

2023年5月12日至15日兴宾区有关部门开展集中整治后，每日均安排有执法人员在世纪星城小区西侧定点值守，
白天市场内已无污水横流，环境“脏乱差”现象。后经夜晚巡查发现，部分门店、摊点收摊时冲洗桌子的污水流横路面，
未得到有效处理，该举报情况部分属实。

（一）举报反映的“方进水库”实为“方庆水库”，位于来宾市兴宾区迁江镇方庆村附近。该水库工程权属为迁江水利
管理所，性质为国有，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防洪、养殖等综合利用的小（1）型水库，主要执行农业用水标准。

（二）经核查，迁江镇人民政府于2013年7月开始将该水库发包给承包方张某某等人进行渔业养殖。承包方因向水
库水体倾倒鸡粪，于2019年 11月 5日被兴宾生态环境局予以查处，处以罚款5万元。随后，承包方分别于2019年 11
月、2020年 1月、2020年 5月共对水库进行了三次净化治理。因承包方违反承包合同的约定，迁江镇人民政府于2020
年 8月1日提前解除承包合同，并将该水库委托广西来宾兴宾农业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采用生态技术措施，改
善养殖水质的方式进行生态养殖。兴宾农业开发投资公司在经营管理期间，采用投放益生菌方式对水库水质进行多次
治理。因当地村民一直反对、阻挠承包养鱼，2021年11月起，该水库不再对外承包养鱼。

（三）2019年 11月以来，兴宾生态环境局、承包方曾多次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对方庆水库水质进行监测，结果均显
示“水库水质各项指标均符合要求”。2022年 10月 11日最近一次采样监测的结果显示，水库水质各项指标均符合《农
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标准限值。2023年5月19日兴宾区工作人员现场核查时，因目前降雨稀少，水库水
位较低，水质呈透明状无异味，浅水区域清澈见底。

（四）虽经兴宾生态环境局联合当地政府多次调查处理、解释，部分方村村民依然多次以“水库承包方向水库水体倒
鸡粪导致水库水污染”为由进行信访上访。2021年 6月26日、27日，兴宾区政府组织兴宾生态环境局、兴宾区水利局、
迁江镇政府、迁江派出所等部门进村入户调查了解群众对方庆水库处置的诉求、意见和建议，并向群众解释自2019年
以来兴宾生态环境局及相关部门对方庆水库污染问题的处理情况。2022年10月11日，兴宾生态环境局邀请当事人到
现场见证水质监测工作，并向当事人宣传水库治理相关情况。

（五）2020年 7月，因部分方村村民阻挠水库承包方的管理及捕鱼作业，承包方报警，后经公安部门、政府工作人员
现场劝说仍不予离开现场仍进行阻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公安部门对
涉事部分村民予以行政拘留。

综上，举报反映的情况部分属实。

举报反映的“制沙厂”为新圩乡新圩村板甫屯路边的砂场扩建项目，属于广西正玉建筑废弃物再生技术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自2023年 2月28日起，该砂场实施扩建，现已完成扩建项目总体工程建设进度80%，砂场扩建项目生产原料
主要来源为购买思练镇盛世矿业废矿渣，回收社会上建筑垃圾。生产原料经3条输送带输送至碎石机破碎后过分离筛、
脱水筛分离出成品砂及半成品砂，破碎过程中产生的粉尘采取洒水抑尘，抑尘、洗砂废水经沉淀后循环利用。

2023年 5月18日，忻城县有关部门现场检查时，未发现砂场扩建项目在洗砂时将产生的污泥、污水未经过处理直
接排进红水河痕迹，但存在节假日、夜间作业行为，且砂场扩建建设项目无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行政审批手续，建设用地
无自然资源部门行政审批手续。

综上，案件反映内容部分属实。

（一）维都林场于2002年以出让方式取得了现维林大道和滨江北路交叉口西北面宗地的使用权，并规划建设了维
都林场住宅小区。投诉反映地址属维都林场用地红线范围内。

（二）兴宾区工作人员到该投诉地进行现场调查，该处多为居民楼，该路段排水沟堵塞，居民自建化粪池满后有污水
溢出，污水无法顺畅排放，堆积在低洼处，并散发出臭味。

（三）群众于2023年3月20日通过12345热线进行投诉，并由城北街道进行答复，但群众对处理意见不满意。兴宾
区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该投诉情况的处置工作，多次派工作组到现场勘查，但因以上道路的排水管网属广西壮族自治区
国有维都林场建设，至今未移交兴宾区维护，且场区内排水管网无施工、竣工相关图纸，未设置检查井，在无相关资料情
况下，兴宾区有关部门难以通过常规技术解决以上道路堵塞问题。要解决该问题，需对该区域进行大开挖式管网排查、
重建等工程，需投入上千万元的资金。因该处规划红线属维都林场范围，不属于兴宾区管护范围，且职能范围已明确，
兴宾区有关部门不存在推诿情况。

综上所述，该案件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一）根据群众反映的地点，结合“红豆社区”投诉情况，经排查来宾市城区红水河一桥、二桥、三桥附近主要有排水
口6个，其中一桥附近无排口；，二桥附近有二桥南排口、二桥北排口、八中背后污水溢流点、政和路排口等4个，三桥附
近有江滨路与向阳路排口、东一路排口等2个。目前，部分排口存在污水混排外溢。

（二）现场调查情况如下：二桥南排口位于二桥南段下游50米处，主要收集兴宾南路、文化路附近雨水，由于上游污
水管网破损和雨污管道错接混接，存在污水溢流到雨水管继而从排口排出的情况；二桥北排口位于二桥北面东侧，主要
收集滨江北路、民生路附近雨水，因上游存在部分排水户雨污管错接混接，造成污水混排到雨水管从排口排出，目前已
完成整改，混排现象基本消除；八中背后污水溢流点二桥南岸东面约400米处，已建设一截污泵站，主要收集八中、鑫都
花苑等散排污水，由于排水量超过泵站能力，污水溢流排入红水河，目前已更换大功率抽水泵运行，污水溢流现象基本
消除；政和路排口位于二桥北岸东面约400米处，主要收集滨江北路、政和路附近雨水，由于上游管网错接混接，已在排
口处建设一截污泵站，由于近期降雨上游水量加大，存在部分雨污混排水溢流外排情况。三桥江滨路与向阳路排口位
于兴宾区江滨路与向阳路交叉口东面红水河岸，主要收集排放江滨路周边雨水，因江滨路存在污水溢流进雨水管进而
从排口流出问题；东一路排口位于兴宾区东一路往西方向红水河岸，主要收集东一路段等雨水，由于上游管网存在错接
混接等问题，污水混进雨水管继而从排口排出。

综上，举报线索反映情况基本属实。

（一）象州县马坪镇大佃村附近正在进行柳州至广州铁路中的柳州至梧州段（象州段）和象州火车站场站建设，项目
于2022年12月开始施工。附近果地位于大佃村东部“上垌”片区，水田种植沙糖桔300余亩，该果园从象州至穿山二级
公路西侧一直延伸至火车站西侧，因火车站场站建设需要，已被征收面积约100亩，现余沙糖桔果树约200亩。

（二）经查，项目场站建设区内和施工道路上，车辆未加盖蓬布且行驶速度快，取、弃土场和高边坡地段未及时进行
绿化，表土长时间裸露，造成施工现场扬尘大。在火车站场站建设的两条共长约500米施工便道两侧，沿路边向内1至3
排的果树略受粉尘污染，第4排及往后的果树基本无被粉尘污染现象。调查时果树幼果挂果正常，未发现叶片、幼果等
出现因受粉尘污染而发生生长异常症状。

（二）象州县马坪镇大佃村委、中铁大桥局曾在2022年下半年接到扬尘造成果树类粉尘污染问题的电话投诉，当时
施工方中铁大桥局已增加洒水频率，但因2022年下半年象州县较为干旱，无有效降雨冲刷果树叶片上积累的粉尘，故
效果不明显。投诉人曾表示，需要施工方对其受到影响的果地按照相关标准进行适当赔偿，但施工方表示需请示上级
领导进行处理，目前还没有处理结果。

综上，举报线索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举报反映的“制沙厂”为新圩乡新圩村板甫屯路边的砂场扩建项目，属于广西正玉建筑废弃物再生技术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自2023年 2月28日起，该砂场实施扩建，现已完成扩建项目总体工程建设进度80%，砂场扩建项目生产原料
主要来源为购买思练镇盛世矿业废矿渣，回收社会上建筑垃圾。生产原料经3条输送带输送至碎石机破碎后过分离筛、
脱水筛分离出成品砂及半成品砂，破碎过程中产生的粉尘采取洒水抑尘，抑尘、洗砂废水经沉淀后循环利用。

2023年 5月18日，忻城县有关部门现场检查时未发现砂场扩建项目在洗砂时将洗沙废水用管道未经过处理直接
排进红水河痕迹。红水河水质新圩段水质未发现污染情况，未发现对下游的丹灵村集中饮用水水源地群众饮水安全造
成影响的情况，但该砂场扩建项目存在节假日、夜间作业行为，且砂场扩建建设项目无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行政审批手
续，建设用地无自然资源部门行政审批手续。

2023年5月8日、9日，忻城县大数据局“12345”平台先后收群众投诉反映砂场扩建项目问题，新圩乡人民政府针对
反映的问题已组织人员现场调查处理，并通过平台予以答复回应。

综上，举报线索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一）经查，举报线索提到的修车店实为象州阿明补胎银象路店位于碧桂园小区的西北面，与碧桂园小区相隔一条
土路，距离碧桂园小区最近的居民楼约80米。该补胎店噪声主要为使用风炮机拆卸轮胎时产生，声音较大，持续时间约
1分钟，该店每天平均需要拆卸的轮胎有3至5个，营业时间为8：00-12：00、14：30-20：00。

（二）举报线索提到的“小区附近一污水沟”为碧桂园南面水沟，积水来源为温泉大道三品客至七里桥红绿灯路口周
边片区的生活污水，从环卫站后的排水口排入明沟，最终通过暗涵穿过平安大道和碧桂园，流入碧桂园北面的王来河。
经现场查看，未发现明显异味。

（三）举报线索中提到的球场为五人制足球场，位于碧桂园小区的西北面，距离小区最近的居民楼约100米。产生
噪声的原因是象州县于2023年4月12日至5月18日举办“三月三”壮欢文化系列活动时使用此球场进行足球比赛，目
前赛事已结束。比赛期间，每晚进行两场比赛，比赛时间分别为19:30-20:45、21:00-22:15，大部分比赛都能按时结
束。不过由于部分比赛过程比较激烈，各参赛球队的啦啦队和到场观看比赛的球迷纷纷喝彩，产生了较大的噪声。在
淘汰赛阶段，比赛出现加时赛，甚至点球大战的情况，比赛时间持续到23:10左右结束，对周边居民的生活造成一定的
影响。

综上，举报线索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经查，举报线索反映的养牛场是忻城县珍平牲畜养殖家庭农场，位于忻城县红渡镇渡江村西鲁屯195号。
忻城县珍平牲畜养殖家庭农场养殖过程中除成牛圈统一采用益生菌发酵床养殖外（降臭措施），小牛、母牛圈产生

的粪便只每日清扫至场内积粪池，供统一供周边农户用于施肥，尿液排入沼气池发酵后用密封罐清运供周边农户农灌，
过程产生的臭气未采取相关防臭、除臭措施，导致产生的臭气无序向外环境排放。同时查明，该养殖家庭农场位于西鲁
屯居民集中区常年主导风向的上风向，卫生防护距离不足500米，不适合从事养殖业，臭气易对周边居民产生影响。

综上，该线索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

经核实，投诉反映的汽修厂实为来宾市兴宾区创鸿汽车维修养护服务部，位于长梅路190-2号，门店紧靠周边商
铺、购物中心、幼儿园、居民区。

2023年5月19日下午3时，兴宾生态环境局到该汽车服务部现场调查核实。检查时，该汽车服务部正在营业，未进
行喷漆作业，建设有喷漆房一个，喷漆房废气处理设施仅安装了两层过滤棉，且过滤棉已经发白，积尘严重，废气处理效
率低。初步判断，创鸿汽车服务部在喷漆作业时，因废气处置设施除臭效果差，产生的臭气影响周边群众。

综上，该案反映情况属实。

处理整改情况

（一）针对象州阿明补胎银象路店噪声扰民问题，象州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已对店主
进行法律宣传教育，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其在夜间22：00后至次日6：00前、午间
12：00至14：30，不得实施产生噪声扰民的修理行为。另外，该店店主表示愿意搬迁，目前
已完成新店选址，计划于7月底前搬迁。下一步，象州县有关部门将指导督促跟进该补胎
店开展搬迁工作，以彻底解决碧桂园小区噪声扰民的问题。

（二）针对球场噪声扰民问题，象州县教育体育局将加强对足球场的管理，晚上22时后
停止对该球场的使用以减少发生噪声扰民的情况。

（一）对来宾市兴宾区双望养殖场处理措施。兴宾区执法人员要求养殖场立即采取措
施整改：一是限期养殖场北面坑塘内的粪污水进行清理；二是采用将集污池、堆粪间进行
密闭和增加菌种等方式，防止臭气散溢；三是加强每日清理栏舍排泄物、喷洒除臭消毒剂，
控制臭气散发对附近群众的影响；四是污水经过处理达标后，科学合理安排农灌消纳，消
纳时加强管护且消纳地需远离饮用水源；五是加强厂区环境卫生的管理。下一步，执法人
员还将对该养殖场存在的其它环境问题进一步调查处理。

（二）对来宾市兴宾区曙光家庭农场实施有序关停搬迁处理。因该家庭农场距离凤凰
镇龙头村居民房约380米，按照《兴宾区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划定方案》（兴政办
发〔2020〕1号）的规定，位于禁养区范围内。根据规定，兴宾区有关部门将依法依规对来宾
市兴宾区曙光家庭农场限期搬迁，在未完成搬迁前，要求该农场通过采取加大投喂益生菌
和除臭剂进行除臭，有效合理处置粪污。

下一步，兴宾区各有关部门将继续跟踪该信访投诉问题整改工作，确保整改落实到位。

集中整治后，兴宾区有关部门继续采取白天安排执法人员值守、夜间加强巡查次数的
工作方式，对发现的“脏乱差”现象及时制止，并要求商家收摊清洗货物时，必须做好污水
处理，禁止污水污染路面，做好各项环境卫生等问题，文明合法经营。

下一步，兴宾区将继续保持对世纪星城小区一带实行常态化巡查整治，如发现不文明
和非法经营行为，将依法责令整改和采取行政处罚措施。

针对2019年11月方庆水库承包方非法投粪养鱼的违法行为，兴宾生态环境局已经立
案处罚，并持续推进水库水质治理工作，根据监测报告显示，水库水质符合农灌水质要
求。对信访投诉问题，兴宾生态环境局及迁江镇政府已经积极调查处理并回复群众。

2023年 5月 19日，兴宾生态环境局再次到现场调查，未发现水库有新的投粪养鱼行
为，未发现水库水质异常。下一步，兴宾区将督促当地政府做好水库的管理，防止非法投
粪等污染行为，并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争取获得群众理解。

（一）2023年5月22日，忻城生态环境局对该企业未批先建砂场扩建项目的环境违法
行为进行立案调查，下一步将强化建设项目日常监管，依法依规指导、服务企业完善扩建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合法经营；同时落实污染治理措施、依法排污。

（二）2023年 5月 18日，忻城县自然资源局对该公司违法占用土地的行为下达《责令
限期复垦决定书》（忻自然资责垦字〔2023〕9号），责令该企业对扩建砂场违法用地进行复
垦，并依法依规指导、服务企业，引导企业依法办理用地手续，合法经营。

目前正玉公司扩建砂场建设项目已停止建设，堆存原料、半成品已基本完成清理，正
在开展设备拆除工作。下一步，忻城县各有关部门将持续跟踪，确保该公司整改到位。

为解决群众投诉问题，兴宾区相关部门向维都林场下达了整改通知书，要求维都林场
立即采取措施整改，并于2023年 5月 8日与维度林场和周边居民协商一致。一是由兴宾
住建局指导维都林场按要求完善移交材料，并完成移交工作；二是在未完成移交工作前，
由城北街道组织维都林场、维都林场社区居民共同协商，通过抽取居民自建房化粪池污水
等方式处理渗水、污水问题，解决污水流出路面，影响居民出行和环境卫生问题。

兴宾区有关部门将持续跟踪该信访投诉问题整改工作，确保整改措施落实到位。

（一）二桥南排口整改情况。市城市管理局组织实施了二桥南排水口污水混排治理工
程，完成文明路与文化路交叉口破损污水管道修复，错接混接排水户已完成整改，目前正
在修复文化路大家好超市前破损污水管道，同时采取污水抽排应急措施，污水混排现象得
到明显改观，排口污染物浓度明显降低。下一步，将督促建设单位加快管网修复工程，坚
持开展管网普查和巡查，持续整治错接混接。

（二）江滨路与向阳路排口整改情况。一是对江滨路与天然桥路处污水管进行封堵，
防止天然桥路污水倒灌回江滨路，设置抽水设施将江滨路污水抽排进天然桥路污水提升
泵站，进而输送到河南污水处理厂处理；二是组织实施了河南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应急措
施，在厂内建设临时曝气池，提升污水处理能力；三是协调湘桂糖厂从5月17日起协同处
理污水，加大污水处理力度。目前，该排口污水混排现象得到明显改观。下一步将加强该
处排口监测，督促各有关单位加强运行管理力度，确保污水输送通畅、处理设施运行正常。

（三）东一路排口整改情况。拟在排口处建设一污水截污泵站，目前完成施工图设计
和勘察，近期将组织进场开工并督促建设单位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尽快完成施工投入使
用，解决污水混排问题。

（四）其他排口处理情况。一是加强二桥北排口监测，坚持开展管网普查和巡查，持续
整治错接混接；二是继续督促运营单位加强八中背后污水溢流点、政和路排口等2处泵站
监管力度，对排口污水保持正常截流，确保污水应收尽收。

象州县各有关部门按职责协作，扎实推进整改工作。
一是向施工方中铁大桥局下达整改环境问题的通知书，要求其立行立改：1.立即在施

工路段两头增设“施工路段、减速慢行、注意扬尘”的减速慢行标志和“限行5公里”的限速
标志，并对运输车队司机进行专项教育培训；2.对施工期取、弃土场和高边坡地段要进行及
时覆盖，避免表土长时间裸露，减少施工扬尘；3.进一步加强对施工便道的除尘工作，增加
除尘洒水车的作业频率，做好洒水的影像记录，同时加强与果园承包人的沟通，在洒水除
尘的同时，向便道两侧的果树进行喷淋作业，冲刷果树叶片上积累的粉尘。

二是持续跟踪督促整改工作有效落实。5月22日，马坪镇人民政府再次电话回访投
诉人，反馈整改措施和进度，投诉人表示满意。5月23日，象州县有关部门到中铁大桥局
项目部现场核查该信访交办件的整改进展情况，并再次要求其严格按照整改环境问题的
通知书落实整改措施，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整改任务。

（一）2023年5月22日，忻城生态环境局对该企业未批先建砂场扩建项目的环境违法
行为进行立案调查，下一步将强化建设项目日常监管，依法依规指导、服务企业完善扩建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合法经营；同时落实污染治理措施、依法排污。

（二）2023年 5月 18日，忻城县自然资源局对该公司违法占用土地的行为下达《责令
限期复垦决定书》，责令该企业对扩建砂场违法用地进行复垦，并依法依规指导、服务企
业，引导企业依法办理用地手续，合法经营。

目前正玉公司扩建砂场建设项目已停止建设，堆存原料、半成品已基本完成清理，正
在开展设备拆除工作。 下一步，忻城县各有关部门将持续跟踪，确保该公司整改到位。

（一）针对象州阿明补胎银象路店噪声扰民问题，象州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已对店主
进行法律宣传教育，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其在夜间22：00后至次日6：00前、午间
12：00至14：30，不得实施产生噪声扰民的修理行为。另外，该店店主表示愿意搬迁，目前
已完成新店选址，计划于7月底前搬迁。下一步，象州县有关部门将指导督促跟进该补胎
店开展搬迁工作，以彻底解决碧桂园小区噪声扰民的问题。

（二）针对污水沟排放污水和臭味问题，象州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对碧桂园前面污水管
道进行补充完善，将在碧桂园南面新建一条排水管，将县市场监管局一带生活污水接入市
政排污管，目前已完成对碧桂园南面排水沟进行清理疏通工作，正加紧推进新建排水管有
关前期工作。

（三）针对球场噪声扰民问题，象州县教育体育局将加强对足球场的管理，晚上22时后
停止对该球场的使用以减少发生噪声扰民的情况。

（一）忻城生态环境局下达《责令限期整改通知》，责令珍平牲畜养殖家庭一是立即采
取措施，消除臭气环境影响；二是制定退场整改方案，确保过渡养殖和清场期间的环境安
全。目前，该养殖场经营者正在联系买家清卖现存肉牛，预计2023年 7月底前完成清卖、
搬迁工作。清卖期间的饲养活动将严格落实污染防治措施，减少养殖臭气对周边居民的
影响。

（二）忻城县各有关部门将实时跟进问题整改情况，对养殖场的养殖污染防治工作进
行指导、监督。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兴宾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当场要求创鸿汽车服务部立即整改，并
随后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创鸿汽修服务部在1个月内安装高效VOCs废气处理设
施，实现喷漆废气达标排放，设备未完成安装前不得使用喷漆房开展喷漆作业。在安装符
合要求的废气处理设施后，定期检修和维护废气处理设施，保证设备在喷漆期间正常运
行，避免影响周边群众生活。

下一步，兴宾区继续对创鸿汽车服务部问题整改情况进行跟踪监督，确保问题整改到
位，维护群众良好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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